附件14
20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一、实施区域
围绕水果、蔬菜产业，在清流、大田、将乐、永春、漳州高新区、漳浦、诏安、南靖、龙海、延平、顺昌、浦城、政和、建瓯、新罗、长汀、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漳平、古田、屏南、寿宁、柘荣、福安等26个县（市、区）开展产地初加工设施建设。
二、建设内容
（一）蔬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
建设蔬果净化、预冷、分选、分级、包装等初加工生产线，冷藏库等设施,配备二维码标识设备，产品包装采用二维码标识，实行一品一码。
（二）单体蔬果冷藏库
建设50吨、100吨、200吨、300吨、400吨、500吨等规格的单体蔬果冷藏库，建设标准参照2016年原农业部下发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设施技术方案。
三、补助对象和标准
（一）补助方式
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补助2020年１月１日后新建并符合建设内容要求的项目，2019年及以前年度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剩余资金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2） 补助对象
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包括联合社）。优先支持蔬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建设，优先安排推荐参加省级农村创新创业大赛的建设主体。
（三）补助标准
1.新建净化、预冷、分选、分级、包装蔬果初加工生产线按照该生产线总投资额的50%补助。
2.新建蔬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冷藏库、单体蔬果冷藏库，按照原农业部2016年下发的冷藏库补助标准予以定额补助（附表1）。
3.同一主体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四、项目管理
（一）项目审批。符合申请条件的建设主体应如实填写《资金申请表》（附表2），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及时审核审批。   
（二）项目公示。项目实行两次公示制度。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后，对于符合条件、列入支持对象的建设主体应将项目建设单位、建设内容、补助金额等信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五个工作日），项目建设通过验收兑付补助资金前再次进行公示（五个工作日）。
（三）项目验收。项目建设完成后，经建设主体申请，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照项目审批的建设内容，采取实地测量、核对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等措施进行验收（具体验收办法由各县自行制定）。
（四）资金拨付。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完成一批验收一批，验收合格并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及时拨付奖补资金。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强化项目组织领导，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成立工作小组，健全管理制度，强化责任落实，提升服务意识，推进项目实施。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各有关市（县、区）农业农村局应明确项目分管领导和项目联系人，并向省农产品加工推广总站报备联系方式。
（二）细化实施方案。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方案，对标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细化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报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及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三）做好项目调度。各地要建立项目进展调度制度，加强过程管理与服务，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原则上，项目资金下达后1个月，完成项目审批工作；审批后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1个月内，完成验收和资金拨付。按一季一报的要求，项目县每季进行项目阶段性小结，填报《20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表》（附表3），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收集汇总，于每季最后一月15日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加工推广总站，同时发送电子文档。
（四）落实追溯制度。各地要加强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制度，蔬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建设主体需拥有长期稳定的自有或订单标准化生产基地，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必须进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平台监管，并在包装物上贴可追溯二维码。
（五）加强绩效评价。各地要认真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2020年12月15日前，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自评情况。 

联系单位：福建省农产品加工推广总站
联系人：郑平
联系电话：0591-87580880
电子邮箱：n87580880@163.com












附表1
冷藏库补助标准

	设施类别
	设施类别代码
	规格
	补助标准（元）

	组装式冷藏库
	011
	50吨（≥250m3）
	50000

	
	012
	100吨（≥500m3）
	105000

	
	021
	200吨（≥1000m3）
	165000

	
	022
	300吨（≥1500m3）
	220000

	
	023
	400吨（≥2000m3）
	290000

	
	024
	500吨（≥2500m3）
	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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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资金申请表
申请表编号：                  
	申请者名称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或法人代码）
	

	详细通讯
地址(或住址)
	     省      市      县      乡      村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补助设施名称
	

	
	
	申请设施型号规格
	

	申请理由
	主要包含单位简介、项目建设必要性、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预算、申请奖补金额、预期效益等。（2000字左右，可另附页）


	申请人或法人签字
	

	以上栏目由申请者填写。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批意见

	
同意建设设施名称：                                        
同意建设设施型号规格：                                    ，补助预算上限     万元。
验收合格后，初加工生产线按照该生产线总投资额的50%补助；新建蔬果产后商品化处理中心冷藏库、单体蔬果冷藏库，按照原农业部2016年下发的冷藏库补助标准予以定额补助。
审批人：
日期：20    年    月    日
经办人：                    (加盖单位公章)

	县级联合验收意见

	设施编号：
是否同意验收合格：
同意补助（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元整 
验收人：
经办人：                   (加盖单位公章)           日期：20    年    月    日

	领取补助资金（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元整。        审批人：
经办人：                领款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统一印制，一式二联。申请者（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下同）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领取本表并填写相关内容后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批同意后留存一联，另一联返给申请者，作为批准建设的凭据。申请者完成施工并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联合验收合格后，到县级财政部门领取财政补助资金。

附表3：
2020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表

填报单位：               （加盖公章）
	序号
	建设主体名称
	建设地址
	主要农产品
	奖补设施名称
	设施规格型号
	数量
（座/台/条）
	奖补金额
（万元）
	进度
	已拨付资金（万元）

	
	
	
	
	
	
	
	
	
	

	
	
	
	
	
	
	
	
	
	

	
	
	
	
	
	
	
	
	
	

	
	
	
	
	
	
	
	
	
	

	
	
	
	
	
	
	
	
	
	

	汇总
	


填报人：           联系电话：                                

